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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2022-25 

债券代码：127027        债券简称：靖远转债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远煤电”或“公司”）于 2022年 3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2〕第 31 号），就问询函

提及的关于公司收购关联方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刘化集团”）

持有的白银农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农升化工”）100%股权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回复公告如下： 

1、标的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硝基复合肥、浓硝酸等化工产品生产经营、房屋租

赁等业务。请你公司说明： 

（1）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相关

项目能效水平是否达到国内先进值，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以及落实情

况，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请律师核查上述

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截至本答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无在建和拟建项目。 

2）标的公司已建项目为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目前已经投入运行，该项目所

处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但项目能效水平达到国内先进值，符合国家或

地方有关政策。 

①项目基本情况 



 - 2 - 

项目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 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 

建设规模 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年产 15 万吨浓硝酸 

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 

新建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装置一套； 

配套建设年产 15 万吨浓硝酸装置一套，及其配套的公用工程

等项目。 

总投资 72722.03 万元 

建设地点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东区内 

项目备案 已取得《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甘肃刘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

甘工信原（备）[2010]10 号 

已取得《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甘肃刘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甘

发改产业（备）[2010]103 号 

环评批复 已取得《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甘肃刘化（集团）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甘环评发

[2010]180 号 

安评批复 已取得《甘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许可意见书》甘安监管三项目审字[2010]0114 号 

消防意见 已取得结论为验收合格的《白银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工程消

防验收意见书》白公消验字[2016]第 0044 号 

能评批复 已取得《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甘肃刘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的

审查意见》 

卫生 已取得《甘肃省卫生厅关于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的批复》 

已取得《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甘肃刘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职业卫生专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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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 

建设手续情况 已取得甘肃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颁发

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2010020 号 

已取得甘肃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颁发

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2010020 号 

已取得甘肃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颁发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20402201103100105 

该项目经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竣工验收合格 

项目用地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白国用（2014）第 060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产品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 

产品生产许可证：浓硝酸(甘)XK13-006-00056 和复合肥（甘）

XK13-001-00158 

安全生产许可证：（甘白）WH 安许字（015）号 

排污许可证：91620400079268148Y001V 

②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规定，标的

公司所处行业为 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属于“两高”范围内的行业，但

该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不属于国家限制类、淘汰类的项目，主要产品硝基复合肥、

浓硝酸未被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C制造业”

中的“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2624 复合肥料制造、2611 无机酸制

造”。 

2020 年 2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明确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落

实相关事项的函》，明确高耗能行业范围为：“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021 年 5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两高”是指“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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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计，后续对“两

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当时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和 2021年 12月 30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第一类鼓励类十

一、石化化工 5、优质钾肥及各种专用肥、水溶肥、液体肥、中微量元素肥、硝基肥、

缓控释肥的生产，磷石膏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该项目年产 25万吨硝基复合肥

属于鼓励类项目。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21年 11月 2日发布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硝基复合肥、浓硝酸未被列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 

③标的公司落实了相关政策要求，单位产品实际能耗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根据兰州航天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

产 25 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节能评估报告》），项目浓硝酸

单位产品能耗项目标准值为 0.047tce，国内先进水平为 0.047tce，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硝基复合肥单位产品能耗项目标准值为 0.026tce，国内先进水平为 0.026tce，属于国

内领先水平。 

标的公司已建成稀硝酸装置采用目前国内及世界上先进的硝酸生产技术双加压

法，工艺技术先进，节能效果显著、环保达标、安全可靠，属于国际上低氨耗的硝酸

工艺。由于此工艺自身能量利用合理，废热利用充分，硝酸折百耗电 22.3kW·h/t，

低于传统技术耗电 30kW·h/t。 

④标的公司项目建设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标的公司年产 25万吨硝基复合肥项目取得相关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

况详见项目基本情况表，已履行了相关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是否正在从事或拟从事房屋租赁业务，若是，请说明该

业务的具体内容，业务占比情况，是否属于住宅类或商业类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 

答复：标的公司目前存在少量房屋对外租赁业务，但金额较小，业务占比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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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住宅类或商业类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 

标的公司现有一处房屋用于租赁，承租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靖远煤业集团刘化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该公司项目建设办公，该房屋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坐落 房屋来源 用途 

面积

（㎡） 

1 
靖远煤业集团刘化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白银市国道 109

线以北，熟食品

加工基地以东 

外购 办公 3186.40 

标的公司房屋租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年度 2021年 

租赁期间 2021年 1 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 

房租收入（不含税） 153.94万元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7,064.54万元 

房屋租赁收入占比 0.5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是

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

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

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

的行为”。标的公司的经营范围中载有“房地产租赁”的表述，但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也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标的

公司的出租房产行为占该公司总收入比例极小，不属于住宅类或商业类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业务。 

2、标的公司历史年度的生产未能达标达产，其未来生产经营具有不确定性，标

的公司2020年至2021年的净资产分别为-1.41亿元、1.62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0.15

亿元、-2.47 亿元；截至 2021 年底，标的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4.88 亿元，主要系

对刘化集团的其他应付款；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

作为评估结论。请你公司： 

（1）结合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状况，说明净资产波动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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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标的公司 2021 年末净资产较 2020 年净资产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标的公

司设立时将债务转为实收资本、以及标的公司于 2021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

致。 

标的公司前身为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银新天化工分公司（简称新天分公

司），2021 年 9 月 28 日刘化集团以新天分公司资产出资设立了标的公司。由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天分公司为非法人实体，其净资产中无实收资本项目，仅包含未分配

利润和专项储备两个项目。标的公司成立后，将其前身新天分公司账面的债务 55,000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因而 2021 年底净资产较 2020 年底大幅提升。2020 年底及 2021

年底，标的公司、新天分公司净资产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实收资本 55,000.00 - 

专项储备 2.31 1.20 

盈余公积 1.75 - 

未分配利润 -38,789.17 -14,054.31 

净资产合计 16,214.89 -14,053.11 

注：2021 年底的累计亏损较 2020 年增加 24,734.86 万元，主要系计提各项减值

24,630.19万元所致。  

（2）结合标的公司亏损持续扩大的原因及未来生产计划，说明此次交易是否有

利于增强你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依据。 

答复：1）标的公司设立后，2021 年 10-12 月实现净利润 17.46 万元。其前身新

天分公司 2021年度 1-9月亏损较 2020年度有所扩大，主要系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影响，

并非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真实反映。 

标的公司、新天分公司 2020年及 2021年度利润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0-12 月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9,446.21 17,618.33 23,9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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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0-12 月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营业成本 8,308.49 16,801.41 23,427.95 

税金及附加 147.50 402.11 451.48 

期间费用 942.24 552.59 2,010.80 

其他收益 - - 395.44 

信用减值损失 -5.19 - - 

资产减值损失 - -24,625.00 39.73 

营业利润 42.78 -24,762.78 -1,539.96 

营业外收入 0.20 0.28  

营业外支出 11.43 0.03 0.01 

利润总额 31.54 -24,762.53 -1,539.97 

所得税费用 14.08 1.30 5.96 

净利润 17.46 -24,763.82 -1,545.93 

如上表所示，2020年度标的公司前身新天分公司亏损 1,545.93万元，2021年 1-9

月亏损 24,763.82万元，亏损较上年扩大 23,217.89万元，主要系 2021年 1-9月对设

备、房屋等计提资产减值合计 24,529.15 万元所致。扣除该事项的影响，则 2021 年

1-9月亏损减少为 234.67万元。标的公司成立后，2021年 10-12月扭亏为盈，实现盈

利 17.46万元。 

2）此次交易长远来看有利于公司化工产业形成协同效应，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标的公司近几年因原料价格上涨、固定性费用较高，成本与市场价格倒挂，以销

定产产能提升受限，随着公司在建项目靖远煤电清洁高效气化气综合利用（搬迁改造）

一期项目（简称气化气项目）建成后，标的公司基础原料得以解决，成本大幅度降低，

成本与售价倒挂逆转，具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以良好的产品质量拓展更大的市场，产

能将大幅度提升，将有更好的预期收益。 

标的公司未来 3年生产计划 

时间 产品名称 产销目标 产品名称 产销目标 

2022 年 浓硝酸 5 万吨 复合肥 9 万吨 

2023 年 浓硝酸 8 万吨 复合肥 10 万吨 

2024 年 浓硝酸 10 万吨 复合肥 12 万吨 

注：表中所列为产销平衡状态下生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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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复合肥市场前景广阔，标的公司业绩增长具备潜力 

标的公司是甘肃省唯一一家利用合成氨制造硝基复合肥的企业。从应用端来看，

硝基复合肥含有的复合氮营养元素（硝态氮、氨态氮、酰氨态氮）具有速溶速效持效

的特点，特别适用于经济作物。随着我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加快，经济作物的种植

面积将持续增加，硝基复合肥的市场容量将不断扩大。此外，硝基复合肥对新疆、内

蒙古等西部地区的干旱盐碱性土壤适应性较强，在我国西部地区有较大市场潜力。业

内人士分析我国有 7 亿亩耕地适合施用硝基复合肥，年需求量约 3000 万吨，而截至

2020 年我国硝基复合肥产量为 2000 万吨。且氮肥施用中硝基肥料所占的比例，欧美

国家平均达到 30%以上，而在我国的占比目前仅有 5%。因此硝基复合肥的施用在我国

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成本端来看，未来几年国际煤炭、天然气价格仍将处于高位，化肥企业生产过

程中仍然面临较大成本压力。因此，预计未来几年尿素、复合肥产品等供需仍然偏紧，

价格维持高位。 

二是公司气化气项目建成后，标的公司原材料成本将大幅降低 

项目 序号 数额 

标的公司复合肥产能 ① 25 万吨/年 

每吨复合肥耗氨量 ② 0.168 吨/吨 

标的公司复合肥生产年耗氨量 ③ 4.2 万吨 

每吨液氨采购成本 ④ 2950 元/吨  

每吨复合肥中氨成本（元） ⑤=③*④ 12,390 万元 

公司气化气项目产生的气态氨尾气中含有气态氨，每年可回收氨 5.46万吨，进一

步用于复合肥的生产。按照标的公司达产后年产 25 万吨复合肥、每吨复合肥消耗氨

168 千克计算，标的公司每年需耗用氨 4.2 万吨，可全部通过气化气项目的尾气回收

获取，降低了气化气项目尾气排放，节约标的公司原材料成本约 12,390万元。 

三是原料氨就地获取，将降低标的公司原材料运输成本 

标的公司在硝酸及复合肥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原材料液氨，近几年生产使用原料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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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宁夏和甘肃金昌采购，每吨运费不含税 225 元。通过此次交易，公司目前在建气

化气项目，可与标的公司生产过程实现衔接，气化气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合成氨

30 万吨/年装置规模，原料液氨可通过管道直接输送至标的公司硝酸生产装置界区，

将三胺尾气回收的氨通过管道输送复合肥的硝铵生产装置界区，每年可节约运输成本

约 1,923.75万元。 

项目 序号 数额 

液氨运输成本 ① 225 元/吨  

标的公司硝酸产能 ② 15 万吨/年  

每吨硝酸液氨耗用量 ③ 0.29 吨/吨  

标的公司复合肥生产年耗氨量 ④ 4.2 万吨/年  

标的公司年液氨耗用量 ⑤=②*③+④ 8.55 万吨  

年节约运费成本 ⑥=①*⑤ 1,923.75 万元  

（3）结合（1）、（2）情况、标的公司经营资产运营情况等，说明标的公司资产

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准确性，评估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减值因素，评估是否公允。 

答复：本次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值客观反映了资产的公允价值，评估方法适当，评

估结论合理。 

2021 年 9 月 28 日，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新天分公司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无形资产出资设立白银农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即标的公司，对固定资产、在

建工程、无形资产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由于标的公司复合

肥项目实际建设工期大于项目的合理建设工期，企业账面原值中待摊费用较大，形成

较大评估减值。甘肃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新天分公司资产投资设立农升化工

时，已根据初步评估结果对房屋建筑物资产计提 2,808.15万元减值，对设备资产计提

21,581.21万元减值，其他无形资产计提 139.78万元，合计 24,529.15万元。上述资

产减值均系标的公司设立前计提，计提的认定充分、准确，本次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

面价值是计提减值后的账面值。 

本次评估以 2021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按资产全新状态的重置成本减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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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估算资产价值，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369.02万元，增值率 1.26%，设备评估增值 277.76万元，增值率 0.71%，评估值反映

了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4）结合标的公司的历史业绩情况、市场可比交易、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

与市净率等指标说明交易对价的公允性。 

答复：标的公司设立后实现微利，其前身新天分公司亏损扩大主要系计提固定资

产减值影响。对比市场可比交易、同行业公司指标分析，本次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1）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毛利润持续增长 

标的公司及其前身新天分公司 2020年及 2021 年度利润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0-12 月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9,446.21 17,618.33 23,915.10 

营业成本 8,308.49 16,801.41 23,427.95 

毛利金额 1,137.72  816.92  487.15  

税金及附加 147.50 402.11 451.48 

期间费用 942.24 552.59 2,010.80 

其他收益 - - 395.44 

信用减值损失 -5.19 - - 

资产减值损失 - -24,625.00 39.73 

营业利润 42.78 -24,762.78 -1,539.96 

营业外收入 0.20 0.28  

营业外支出 11.43 0.03 0.01 

利润总额 31.54 -24,762.53 -1,539.97 

所得税费用 14.08 1.30 5.96 

净利润 17.46 -24,763.82 -1,545.93 

按照年度整体计算，标的公司 2020年及 2021 年收入金额分别为 23,915.10万元、

27,064.54 万元，毛利金额分别为 487.15 万元，1,954.64 万元，2021 年标的公司主

营业务盈利情况有所改善，收入较 2020 年增长 13.17%，毛利金额较 2020 年增长

3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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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分公司 2021年度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进一步夯实了资产基础，提高了资产

质量，有利于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以后年度标的公司经营成果。 

2）市场可比交易情况 

结合某上市公司收购某化工公司 55%股权案例，对比分析本次评估方法和结论是

可靠的。 

项目 本次交易 可比交易案例 分析说明 

上市公司 
靖远煤电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代码为 000552.SZ 
某上市公司 

均为化肥与农用化工行业

上市公司 

标的资产/交

易标的 

关联方刘化集团持有的农升化

工 100%股权 
某化工公司 55%股权 

1.交易标的均为股权 

2.交易目的均为上市公司

收购 

标的资产公司

经营状况 

标的公司系甘肃刘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白银新天化工分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改制

成立，2021 年 1-9 月为经营亏

损，2021 年 10-12 月标的公司

盈利。 

可比交易案例 2020 年度经营亏

损，2021 年 1-8 月盈利。 

经营情况相同，历史年度均

存在经营亏损 

资产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标的公司与交易案例均采

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标的资产公司

评估结果 

股 东 全 部 权 益 账 面 价 值

16,214.89 万 元 ， 评 估 值

22,608.46 万 元 ， 评 估 增 值

6,393.58 万元，增值率 39.43%。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86.61

万元，评估价值 2,802.63 万元,

评估增值 2,616.02 万元,增值率

1,401.86%。 

均有核心资产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存在增

值较大的情况 
引起较大增减

值的原因 

固定资产账面值 68,500.02 万

元，评估值 69,146.80 万元，评

估增值 646.78 万元，增值率

0.94%；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

面值 5,129.78 评估值 10,785.56

评估增值 5,655.78 万元，增值

率 110.25%。 

固定资产账面值 1,157.27 万元,

评估值 1,900.01 万元,评估增值

固定资产 742.74 万元,增值率

64.18%；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账面 650.25 万元,评估值 893.91

万元,评估增值 243.66 万元，增

值率 37.47%。 

标的公司与交易案例均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作

为最终评估结论。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核心资产均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标的公司固定资产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调整了固定资产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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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两次评估基准日距离较近，故固定资产

的评估值变动不大，评估增值率 0.94%；可比交易案例的主要固定资产购建于 2012年

-2019年，评估增值率 64.18%,因此，标的公司与可比交易案例的固定资产因账面价值

形成的基础不同，评估增值率差异较大，导致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增值率差异较大。

综上，标的公司和可比交易案例在行业、经营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核心资产等方面

较为相似，可比交易案例是适用的。 

3）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与市净率等指标对比分析 

2021年复合肥行业 - 估值分析比较 

序号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MRQ)    

  最高值 37.67 5.60 

  最低值 11.45  

  中位值 15.76 1.46 

  平均值 20.16 2.06 

1 000902.SZ 新洋丰 17.18 2.82 

2 002539.SZ 云图控股 11.45 3.32 

3 002538.SZ 司尔特 14.34 1.49 

4 002170.SZ 芭田股份 37.67 2.53 

标的公司 1,294.76 1.39 

     

数据来源：wind资讯（仅为目前已披露年报同行业数据） 

根据相近行业上市公司已经披露 2021 年年报，2021 年复合肥行业的市盈率最高

值 37.67，均值为 20.16；市净率最高值为 5.60，均值为 2.06。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

的市盈率为 1,294.76,市净率为 1.39。标的公司市盈率偏高，且与行业平均指标差异

较大，单从市盈率角度存在一定的收购风险。但标的资产市盈率高，主要是因为受原

料供应不足、成本高、产能利用率低等因素影响，目前盈利水平较低。市盈率尚不能

充分反映其未来正常经营状态下的经营状况。标的公司市净率低于行业平均指标。 

4）本次交易以专业评估机构评估结论为依据定价，交易价格公允 

标的公司为化肥生产企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为标的公司的核心资产，由于评

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生产线及产能未充分利用，其次标的公司设立时间较短不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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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前计提了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准备，评估基准日的市盈率尚不能充分反映企业正

常经营状态下的指标。 

标的公司已规划逐步以生产多元复合肥为目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能利用

率；同时清洁高效气化气综合利用项目已开始建设，项目建成后可降低原材料采购成

本、原料运输成本，提高产品利润水平。 

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对标的公司的核心资产—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等分别采用重

置成本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市场法等进行了评估，充分反映了核心资产在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最能反映标的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因此，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是公允的。 

（5）说明标的公司其他应付款的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及偿付安排，是否涉及借

款，借款利率是否公允。 

答复：标的公司前身为甘肃刘化集团公司白银新天分公司，在 25万吨硝基复合肥

项目建设期间刘化集团投入建设资金共 109,252.81万元，均系刘化集团通过银行借款

方式取得，报表中以“非流动负债”项目列示。标的公司设立过程中，将前述建设资

金中的 5.5 亿元转为实收资本。由于办理银行借款主体变更手续繁杂，剩余款项暂列

入其他应付款，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余额为 46,706.54万元。上述款项均系通过银

行贷款取得的项目建设资金，标的公司设立后按照实际贷款利率计息，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共计提利息 872.48 万元，平均利率为 4.22%，小于刘化集团平均

贷款年利率 4.58%。截止目前，标的公司已经取得甘肃银行平川支行借款 2.9 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白银分行向标的公司发放

了两年期委托贷款 2 亿元，利率分别为 5.3%、4.58%，全部用于清偿上述其他应付款

项。 

3、标的公司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5,129.78 万元，评估值为 10,785.56 万元，

增值率为 110.25%，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近年来土地价值上涨；其中 493.30 亩土地收购

已于 2020 年 6 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未进行评估；19.30 亩土地为标的公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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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摘牌取得，该项土地依据原摘拍价确认转让价款。请你公司： 

（1）结合基础地价和可比交易价格，说明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的依据及合理性，

请评估机构发表专业意见。 

答复：参照白银市同类基准地价和市场交易价格，本次土地评估价格增值具备合

理性。 

1）标的公司共有 3项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宗 地

名 称 
土地位置 取得日期 取得方式 用地性质 准用年限 面积（㎡） 

宗地 1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银东区内 
2013/11/14 出让 工业用地 50 年 488,442.00 

宗地 2 

白银区国道 109 线

以北，熟食品加工

基地以东 

2012/5/18 出让 
城镇住宅

用地 
70 年 3,186.40 

宗地 3 

白银区银东工业园

G6 京藏高速以南、

甘肃刘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西 

2021/12/25 出让 工业用地 50 年 90,163.30 

上述土地使用权中，一项为城镇住宅用地，两项为工业用地，根据《白银市人

民政府关于发布白银市白银区平川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市政发[2021]12

号），白银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情况如下： 

级别 

用途 
I II III IV 备注 

商服用

地 

基准地价（元/㎡） 2,113 1,621 675 448 

本次委估土地

宗地 2 属于住

宅用地 I 级，宗

地 1、3 属于工

业用地 III 级 

基准地价（万元/

亩） 
140.87 108.07 45 29.87 

住宅用

地 

基准地价（元/㎡） 1,780 1,214 590 397 

基准地价（万元/

亩） 
118.67 80.93 39.33 26.47 

工业用

地 

基准地价（元/㎡） 580 360 195 144 

基准地价（万元/

亩） 
38.67 24 13 9.6 

2）评估值计算 

评估人员根据白银市土地市场交易案例及《白银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白银市白

银区平川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市政发[2021]12 号）采用了市场法、基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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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系数修正法测算了宗地产权完整的土地价格，其中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依据《白银

区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附件对委估宗地进行了期日、实物状况、开发程度、

年期等因素修正。受土地开发程度、地理位置不同以及近年来土地使用权价格持续增

长的情况影响，完全按照市场法评估无法真实准确的反应标的公司土地使用权价值，

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修正后的结果更符合评估时实际情况，故本次评估以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A、市场法 

宗地二----城镇住宅用地 

本次所选取的三个比较实例均为正常交易，比较实例与评估对象用途及区位条

件接近，比较修正后的比准价格相差不大，故可取三个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市

场法评估结果。 

 

比较案例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土地名称 
甘肃房树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用地 

甘肃荣信电材科技

有限公司用地 

白银新长城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用地 

交易价格 1,098  1,216  1,284  

因素修正系数 1.1611  1.0439  1.1486  

比准价格(元/㎡)  1,275  1,270  1,475  

评估结果(元/㎡) 1,340.00  

宗地二评估值(元) 4,269,800.00  

B、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宗地地价=待估宗地对应的基准地价×交易期日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用

地类型修正系数×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1±实物状况修正系数)±开发程度修正

额 

公告基准地价依据：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发布的《白银市

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白银市白银区平川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市政发[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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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根据当地的地价指数进行交易期日修正；根据白银区城区土

地还原率确定表及委估宗地法定使用年限、剩余使用年限进行年期修正；根据《白银

区城区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更新设定的容积率；不同土地用途修正系数表；个别

因素、区域因素修正系数表和个别因素、区域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进行容积率和用地

类型、实物状况修正。 

待估宗地 宗地 1 宗地 2 宗地 3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公告基准地价 195.00 1,780.00 195.00 

修正系数 0.9947  1.1185 1.0301  

开发程度修正额 -17 0 -34 

评估单价 (元/

㎡) 
177.00 1,991.00 167.00 

评估值(元) 86,454,200.00 6,344,100.00 15,057,300.00 

 

3）评估结果 

受土地开发程度、地理位置不同以及近年来土地使用权价格持续增长的影响，

完全按照市场法评估无法真实准确的反应标的公司土地使用权价值。相比市场法，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结果精度略高，故本次评估以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的评估值作

为最终评估结果。 

序

号 

宗地

名称 
土地位置 

用地

性质 

开发

程度 

容积

率 
面积(㎡) 

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

法（元/㎡） 

市场法

（元/㎡） 

评估单价

（元/㎡） 
评估价值(元) 

1 
宗 地

1 

白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银东区

内 

工业

用地 

六通

一平 
≥0.6 488,442.00  177.00   177.00  86,454,200.00  

2 
宗地

2 

白银区国道 109 线

以北，熟食品加工

基地以东 

城镇

住宅

用地 

七通

一平 
≤2.5 3,186.40  1,991.00  1,340.00  1,991.00  6,344,100.00  

3 
宗地

3 

白银区银东工业

园 G6 京藏高速以

南、甘肃刘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西 

工业

用地 

五通

一平 
≥0.6 90,163.30  167.00   167.00  15,057,300.00  

合计     581,791.70     107,855,600.00  

本次评估参考了白银市近年来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以及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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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25 日发布的《白银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白银市白银区平川区国有土地基

准地价的通知》（市政发[2021]12号]）最新发布的基准地价对委估宗地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结果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修正后的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由于土地使用

权市场价格近年来增长较快，最终评估价格与市场交易价格差异不大，因此本次土地

使用权评估增值具备合理性；同时由于纳入评估范围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摊余的账面价值较低，而近年来土地市场价格增长较快，形成无

形资产土地评估增值，故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合理。 

（2）说明 493.30 亩土地收购事项的交易进展，说明该事项单独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且审议时未对土地进行评估的原因。 

答复：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清洁高效气化气综合利

用（搬迁改造）一期，鉴于土地是募投项目建成投产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根

据该项目选址需要，公司将收购刘化集团 493.30 亩土地事项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与刘化集团在 2019年 9月 3日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框架协议》。

因募集资金的有关议案尚待中国证监会审核，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内部决策时未做评

估，截止标的公司收购前未实际实施对上述土地的收购。 

为了解决募投项目与刘化集团新天分公司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靖

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转让新天分公司或由公司优先收购的有关承诺，承诺

促使新天分公司由分公司改制成为子公司，以便于对外转让或由公司收购。公司本次

收购农升化工并对其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评估范围包含了前期股东大会批准的

拟收购土地使用权，也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根据公司 2020年 5月 15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刘化集团土地暨关联交易公告（修

订）》公告，公司已明确说明，“由于本次交易尚待评估，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评估价格

为准，根据目前市场价格预估，本次拟交易价格不超过每亩 13万元，转让价格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陆仟肆佰壹拾贰万捌仟柒佰肆拾元整(￥64,128,740.00 元) ”，故股东

大会审议时虽未取得评估报告，但是定价方式和上限均已明确。本次交易涉及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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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为 5820.95万元，低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交易对价上限 6,412.87万元。 

（3）说明是否已就上述土地收购事项支付交易价款，本次交易对价是否剔除已

支付款项，本次交易与前次土地收购是否构成一揽子协议，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

露信息。 

答复：公司就上述土地收购尚未支付交易价款，因此本次交易对价未剔除上述

土地款项。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收购上述土地事项时间为 2020年 6月，当时公司气化气项目

初步设计尚未完成，且农升化工仍为刘化集团新天分公司，收购新天分公司必要性和

是否具备收购条件均不确定，因此土地收购时不存在关于下一步收购的任何具体安排

及协议，不构成一揽子协议。上述 493.30亩土地使用权是农升化工资产的一部分，本

次股权收购可以同时达成土地收购的目的，但本次股权收购主要是为了解决同业竞争，

进一步完善公司化工下游产业链，发挥协同效应。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信息。 

4、请结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你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说明按照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本次关联交易是否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及依据。 

答复：从谨慎性原则考虑，经控股股东提议，公司已将《关于收购农升化工股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景泰煤业工程施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增加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的公告》。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北京市盈科

（兰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问询函涉及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分别出具《深圳市鹏

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关于对<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

说明》、《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靖远煤电股

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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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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